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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52              股票简称：*ST 西发       公告编号：2024-030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西藏发展”）

于 2024年 2月 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24〕第 2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

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说明，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因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你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3 年 5 月 4 日起被我所叠加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你公司 2024年 1 月 31 日披露《2023 年度业绩预告》（以下简称《业绩预

告》）称，公司预计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至 40,000 万元；实现净

利润-2,700 万元至-1,800 万元；期末净资产为 10,770 万元至 11,688 万元。

《业绩预告》显示，你公司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啤

酒”）大额应收款收回是影响本期净利润的主要原因；控股股东西藏盛邦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盛邦”）对你公司的债务豁免是导致期末净资产同比大

幅提升的主要原因。 

你公司在 2024 年 1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

回复公告》（以下简称《回函》）中称，西藏盛邦本次购买债权的资金来源于西藏

盛邦发展等组成的联合体投资方（简称“联合体投资方”）。 

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在函询相关方的基础上核实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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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事项。 

1. 《回函》显示，西藏盛邦购买的债权金额为 339,533,432.82 元，为西藏

盛邦购买债权提供资金的联合体投资方向公司出具了“不会因上市公司未进入

正式重整程序追索该等款项”的承诺。请你公司： 

（1） 补充披露西藏盛邦与第三方组成联合体投资方及其参与公司预重整

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方案主要内容、联合体投资方组织形式、联合体

投资方具体参与对象、各出资人主要权利义务、出资比例及资金筹措安排，以及

各投资方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等； 

公司回复：截止本回函日，目前公司仍处于预重整阶段，未取得法院正式受

理重整的申请，同时尚未取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进入重整程序的审查意见。

2023 年 9 月 8 日，公司发布了临时管理人制定的《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招募和遴选（预）重整投资人的公告》（“《招募公告》”）。根据各投资人磋商

及投资人确认函、出资情况等相关文件，截止本回函日，联合体投资成员初步拟

参与对象如下： 

序号 联合体投资成员初步拟参与对象 

1 西藏盛邦发展有限公司 

2 上海仕善实业有限公司 

3 深圳市恒泰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上海玖百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海南启明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四川明泰久益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 西藏锦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 上海艾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江苏博广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西藏东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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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疆久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2 共青城邦信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 湖北华楚佳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 海南有安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 四川禹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 海南进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资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暂定重整预案（草案），联合体投资方拟计划投入资金用于清偿公司债

务、解决大股东承诺事项、解决净资产转正以及增厚资本公积、信披违法立案调

查等可能需要解决的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等。截止本回函日，上述联合体投资成员

已实际出资 709,642,743.20 元，其中：668,346,624.15 元实际已支出用于解决退

市风险警示事项（438,346,624.15 元用于解决拉萨啤酒大额应收事项；2.3 亿元用

于向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控股”）支付向西藏源耀购买对上

市公司的债权）。因公司目前仍处于配合推进与相关投资人磋商、草拟、修改及

最终确定投资协议过程中，重整计划草案也未获得的人民法院批准，上述 18 家

联合体尚未统一签署最终正式重整投资协议，不排除上述联合体成员及最终投

资金额存在变化的可能性，关于参与预重整联合体成员及投资金额的变化对公

司及重整方案的最终确定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相关投资方案及协议仍在

磋商中，各方将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及细化确定，重整投资方案应以各参

与方最终签署确认的正式重整投资协议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预重整事项应以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审查意见为

准，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函询，除联合体成员盛邦发展（产业投资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盛邦控股

及实控人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实控人罗希先生持有盛邦控股 100%的股权，盛

邦控股持有盛邦发展 60%股权）；其余各投资方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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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

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2）说明联合体投资方为西藏盛邦提供资金的原因、背景、具体方式、借

款协议主要条款（如适用），以及是否可能形成上市公司的新增债务； 

公司回复：经函询，联合体投资方参与本次投资系其自主决策。虽然认识到

西藏发展处于退市风险警示状态，存在退市的巨大风险，也存在重整不成功的可

能性，但是基于看好西藏发展，仍然愿意自担风险参与(预)重整投资。联合体投

资方为盛邦控股提供资金，主要系联合体投资方看好公司核心资产拉萨啤酒经

营价值，从商业投资角度自主作出的投资决策。联合体成员向盛邦控股自愿提供

资金助推公司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其自身商业决策行为，根据联合体投资方对

本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包括但不限于西藏发展退市、未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因任

何原因重整不成功或因任何原因导致损失，无权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补偿或

任何其他义务及责任。因此不会形成上市公司的新增债务。 

（3）结合联合体投资方出具的承诺和你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说明联合

体投资方投入巨大资金且放弃追索的合理性，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

抽屉协议；同时说明你公司未来是否存在被追偿债务或需承担其他责任、履行

其他义务的可能； 

公司回复：经了解，联合体投资方参与本次投资系其自主决策。虽然认识到

西藏发展处于退市风险警示状态，存在退市的巨大风险，也存在重整不成功的可

能性，但作为投资方，是基于看好西藏发展且认可公司核心资产拉萨啤酒的民族

品牌价值，认为解决上市公司退市风险警示事项是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及实现上

市公司彻底脱困的前提条件，且认为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仍然愿意提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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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且自担风险，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经问询联合体各投资方，相关方除拟统一

签订的正式重整投资协议外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抽屉协议。公司未来不存在

被追偿债务或需承担其他责任、履行其他义务的可能。 

（4）补充披露联合体投资方或其成员向你公司出具的承诺全文，并向我所

报备相关承诺文件。 

公司回复：根据相关联合体投资人提供的确认函，联合体投资人承诺内容如

下“为实现上市公司保壳成功，本公司不可撤销地向贵方作出如下承诺：1.本公

司向临时管理人账户实际支付的资金，由临时管理人转入盛邦控股账户，并由盛

邦控股在收悉款项后尽快向西藏源耀支付《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价款，由

盛邦控股豁免相应的债权，增加上市公司净资产，并形成资本公积金。本公司后

续汇入（临时）管理人账户的重整投资款项，在上市公司如尚需进一步确保增厚

净资产或增加资本公积的情况下，亦由（临时）管理人及盛邦控股优先按照上述

方法操作及使用，以便实现净资产转正及将资本公积增厚至监管所需的程度。2.

如按上述承诺处置该投资款等款项，则本公司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包括但不

限于西藏发展退市、未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因任何原因重整不成功或因任何原因

导致损失上述款项，本公司均无权以任何理由向临时管理人、西藏发展要求返还

该等款项或向该等主体主张承担赔偿、补偿或任何其他义务及责任。3.本承诺函

为本单位已/拟与西藏发展、临时管理人、盛邦发展及盛邦控股签订的《重整投

资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未尽事宜以《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为准。 

2. 《回函》显示，你公司拟将债务豁免利得计入资本公积，将影响 2023 年

期末净资产 189,533,432.82 元。请你公司： 

（1） 说明将债务豁免利得在 2023 年计入资本公积的依据及合规性，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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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根据盛邦控股对本公司出具的《债务豁免告知书》，由于盛邦控

股本次对应付 189,533,432.82 元债务的豁免为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

更、不可撤销之豁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豁免债务将不再导致未

来经济利益的流出，即豁免债务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符合终止相关负债的条件；

同时根据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会计类第 1 号》第 22 条“对于上市

公司的股东、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进行直

接或间接的捐赠、债务豁免等单方面的利益输送行为，由于交易是基于双方的特

殊身份才得以发生，且使得上市公司明显的、单方面的从中获益，因此，应认定

其经济实质具有资本投入性质，形成的利得应计入所有者权益”。故公司认为本

次豁免根据前述监管指引的相关规定，其形成的利得应计入所有者权益。因此上

述债务豁免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监管规则指引的规定。 

（2） 结合联合体投资方提供购买债权资金的行为以及公司处于预重整阶

段的事实，说明债务豁免约定与预重整事项是否互为前提和条件，两者是否实

质构成一揽子交易，你公司能否在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资

产负债表日前将债务豁免利得计入资本公积。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根据联合体投资方的承诺函，包括但不限于西藏发展退市、未进

入正式重整程序、因任何原因重整不成功或因任何原因导致损失，无权要求上市

公司承担赔偿、补偿或任何其他义务及责任；根据盛邦控股向公司提供的《债务

豁免告知书》，以上债务豁免为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

之豁免，豁免后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承担或履行上述任何责任或义务。本

次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豁免与预重整事项不是互为前提和条件，两者不构成

一揽子交易。债务豁免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已生效完成，并不以重整事项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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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因此，公司认为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将债务豁免利得计入资本公积符合会

计准则及证监会指引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控股股东收购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耀

环保”）所持有的对公司的债权的资金支出、对源耀环保进行了函询，核查了公

司该笔债务的形成过程及过往仲裁司法机构对该债权的裁判认定情况；我们核

查了控股股东无偿豁免该笔债务的审批决议流程。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收购的公司该笔债务是真实有效的， 控股股东已经

按照其与源耀环保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完毕债

权转让价款，源耀环保对公司的该笔债权已完成向盛邦控股的转让，按照协议约

定，盛邦控股已经合法享有该笔标的债权相关的一切权利。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对控股股东本次的无偿豁免已经审议通过。控股股东的本次债务豁免是单方

面利益输送行为，是基于双方的特殊身份得以发生，且使得公司明显的、单方面

的从中获益。 

本次债务豁免满足如下条件： 

1、上述债权转让交易达成，且上述豁免的债务真实存在； 

2、盛邦控股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豁免公司对其

债务； 

3、本次豁免后控股股东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西藏发展承担或履行前述《借

款协议》项下任何责任或义务。 

控股股东豁免上述债务的经济实质为资本性投入，计入资本公积符合证监

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会计类第 1 号》第 22 条“对于上市公司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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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

捐赠、债务豁免等单方面的利益输送行为，由于交易是基于双方的特殊身份才得

以发生，且使得上市公司明显的、单方面的从中获益，因此，应认定其经济实质

具有资本投入性质，形成的利得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上市公司在判断是否属于权

益性交易时应分析该交易是否公允以及商业上是否存在合理性。上市公司与潜

在股东之间发生的上述交易，应比照上述原则进行处理。”之规定，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监管规则指引的相关规定。 

我们核查了联合体投资方提供的购买源耀环保债权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向联合体投资方进行了函询，联合体投资方确认为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提供

资金购买源耀环保债权为自主决策，充分知悉上市公司存在的巨大退市风险；联

合体投资方确认出具的“不会因上市公司未进入正式重整程序追索该等款项”的

承诺系自主决策且真实有效；联合体投资方与相关方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抽

屉协议。我们认为控股股东的债务豁免与预重整事项不互为前提和条件，两者不

构成一揽子交易。公司在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资产负债表日

前将债务豁免利得计入资本公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 《业绩预告》显示，拉萨啤酒报告期收回大额应收款并全额转回上期计提

坏账准备。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西藏盛邦及实际控制人罗希对上述款项出具

代偿承诺并完成代偿，其中部分欠款以采购款冲抵。请你公司： 

（1） 说明收回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形成原因、

金额、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偿付对象、收回时间、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坏账准

备转回情况等； 

公司回复： 

①应收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稞啤酒”）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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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收青稞啤酒款项的形成原因：2020 年 4 月，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

审计程序中发现拉萨啤酒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支付给西藏福地天然饮品有限责任

公司 2.55 亿元。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前未收到拉萨啤酒关于该事项的说明或材

料，上市公司获悉后两次向拉萨啤酒发函，责成其就该事项出具包括商业事由、

还款保障措施、截至回复日的资金占用余额等情况在内的专项情况说明，并提供

依据其章程、相关内控制度等履行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相关证明等。拉萨啤酒函

复其于 2019 年 4 月，拉萨啤酒和青稞啤酒签订了一年期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

额为 2.55 亿元，年息 2.35%。2020 年 1 月，拉萨啤酒受青稞啤酒委托，支付给

西藏福地天然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2.55 亿元；拉萨啤酒未提供其董事会决议或其

他资料。该借款协议签订时上市公司未收到有关材料，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B.坏账计提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拉萨啤酒累计应收青稞拉啤

款项本金利息合计 27,634.42 万元，公司根据青稞啤酒出具的还款承诺函及盛邦

控股出具的代偿承诺函，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 2022 年应收青稞啤酒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4,059.71 万元。C. 偿付对象、收回

时间、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坏账准备转回情况：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盛邦控

股代青稞啤酒以现金偿还方式累计代偿拉萨啤酒欠款 27,634.42 万元，青稞啤酒

所欠款项全部偿还完毕，故前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4,059.71 万元于 2023 年 12 月

全额转回。 

②应收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地产业”）

的具体情况： 

A.应收福地产业款项的形成原因：福地产业 2020 年前是拉萨啤酒的麦芽、

大米、包装物等原辅材料的合作供应商，欠款系双方采购上述原材料合作需要，

由拉萨啤酒于 2020 年 7 月作为预付款付出，2021 年拉萨啤酒改为直接采购后，

未能及时收回转为其他应收款处理。公司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前从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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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相关情况，除财务部收到的资金流水外，拉萨啤酒未就转款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任何协议、合同资料。鉴于此，公司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依照流水进行了

如实反映，该笔应收款未经上市公司审议。B.坏账计提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拉萨啤酒累计应收福地产业款项本金利息合计 9,436.43 万元，公司根据福地产

业出具的承诺函及盛邦控股出具的代偿承诺函，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22 年应收福地产业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1,375.58

万元。C. 偿付对象、收回时间、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坏账准备转回情况：2023

年 1-3 月福地产业以货抵款 97.49 万元，2023 年 12 月盛邦控股代福地产业以现

金偿还方式累计代偿拉萨啤酒欠款 9,338.94 万元，福地产业所欠款项全部偿还

完毕，故前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1,375.58 万元于 2023 年 12 月全额转回。 

③应收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地包装”）的具

体情况： 

A.应收福地包装款项的形成原因：2020 年度，福地包装作拉萨啤酒的供应

商，2020 年由于受当时情况影响，部分大宗货物如 628ml 新瓶、澳麦芽、纸箱、

运费等出现涨价和不能及时供货，对公司的采购和生产造成较大困难，为保证正

常生产、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先行预付货款以稳定采购价格，规避价格波动

风险，保证及时供货，故公司为解决上述问题选择福地包装作为公司原辅材料的

主要供应商并支付了大额预付款，于 2020 年 7 月和 9 月分别向福地包装预付款

5,491 万元、1,800 万元，合计 7,291 万元。该笔款项欠款后未能通过采购交易及

时冲抵，公司多次责成拉萨啤酒向福地包装进行催收，并转为其他应收款处理。

B.坏账计提情况：截至 2022 年初，拉萨啤酒累计应收福地包装款项本金利息合

计 7,529.72 万元，2022 年 12 月盛邦控股代福地包装以现金偿还欠款 2,280 万

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拉萨啤酒共计应收福地包装款项本息合计 5,397.56 万

元，公司根据福地包装出具的还款承诺函及盛邦控股出具的代偿承诺函，结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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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22 年应收福地包装累计

计提坏账准备 782.20 万元。C. 偿付对象、收回时间、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坏

账准备转回情况：2023 年 10 月盛邦控股代福地包装以现金偿还方式累计代偿拉

萨啤酒欠款 5,397.56 万元，福地包装所欠款项全部偿还完毕，故前期计提的坏

账准备 1,375.58 万元于 2023 年 12 月全额转回。 

④应收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绿色”）的具体情

况： 

A. 应收天地绿色款项的形成原因:拉萨啤酒最初使用的罐装生产线过于老

旧导致无法使用，建立新的生产线需要大量资金和耗时较长的建设周期。为确保

罐装啤酒的及时供应和市场份额，2010 年，子公司拉萨啤酒当时考察市场具有

同类生产能力的生产企业，最终选择确定天地绿色进行罐装啤酒合作。子公司拉

萨啤酒与天地绿色发生资金往来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 7 月,受天地绿色委托向

福地产业支付 900 万元，2021 年 1 月再次向天地绿色支付预付款 500 万元, 主

要用于代加工 355ML 的听装啤酒。B.坏账计提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拉萨

啤酒累计应收天地绿色款项本金利息合计 1,463.74 万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22 年应收天地绿色累计计提坏账

准备 225.67 万元。C. 偿付对象、收回时间、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坏账准备转

回情况：2023 年 12 月盛邦控股代天地绿色以现金偿还方式累计代偿拉萨啤酒欠

款 1,463.74 万元，天地绿色所欠款项全部偿还完毕，故前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225.67 万元于 2023 年 12 月全额转回。 

（2） 说明以采购款冲抵货物的单价、与公司正常采购价格是否存在差异

及合理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公司回复：根据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地

产业”）《承诺书》中承诺的还款方式为：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通过福地产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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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部分委托加工的听装啤酒，福地产业两年内完成提供与其欠款相等金额的听

装啤酒，拉萨啤酒公司以从福地产业采购听装啤酒的采购款抵减对福地产业的

应收款项；福地产业从 2022 年 5 月 20 日开始每月向拉萨啤酒公司供应 3 万至

5 万箱听装啤酒,采购单价 66 元/件；公司从天地绿色公司的采购价为 59 元/件，

本次从福地产业采购价略高于从天地绿色委托加工采购价，但低于拉萨啤酒对

外销售价，价格略有差异的原因：当时为促使达成以采购款抵减应收款方式，尽

快解决福地产业的欠款问题，双方经多次协商，故接受该等价格并以承诺函形式

确定。 

上述相关采购内容、数量、及冲抵金额真实准确，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和商

业实质。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核查了 2022 年、2023 年拉萨啤酒应收款项中欠款方以货抵款的情况，

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3 月，以听

装啤酒抵偿拉萨啤酒应收款 18,563,552.50 元，单价 66 元/件，合计抵偿欠款

18,563,552.50 元，我们核查了抵偿货物的出入库单据、入账记录、对外销售记录

等，核查了相同货品以往采购单价情况，拉萨啤酒收到货品对外销售情况，公司

以货抵款的单价为 66 元/件（含税），公司从天地绿色公司的采购价为 59 元/件，

本次从福地产业采购价略高于从天地绿色委托加工采购价，略低于公司 2022 年

度该品规产品的平均对外销售价格 66.6 元/件（含税）。我们认为以采购款冲抵

货物的交易合理，具有商业实质。 

（3） 说明西藏盛邦代偿应收款项资金的具体来源，是否涉及使用公司信

用或资产进行担保抵押质押，是否存在实际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是否涉及

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未披露协议或安排；若存在相关资金来源于第三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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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第三方具体身份、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第三方提供资金的原因及

合理性，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抽屉协议，公司未来是否存在被追偿

债务或需承担其他责任、履行其他义务的可能； 

公司回复：盛邦控股代偿应收款项资金来源于盛邦控股自有资金及盛邦发

展等组成的联合体投资方（简称“联合体投资方”）向盛邦控股提供的资金，不

存在涉及使用上市公司信用或资产进行担保抵押质押的情形，不存在实际来源

于上市公司的情形。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拉萨中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的相

关工作。同时进一步配合推进与西藏盛邦发展等组成的联合体投资方磋商及最

终确定投资协议等工作。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知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协议。相关方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抽屉协议，根据盛邦控股的《债务

豁免告知书》及相关方承诺，公司未来不存在被追偿债务或需承担其他责任、履

行其他义务的可能。 

（4） 说明西藏盛邦代偿应收款项是否与相关债务人确认并达成协议，并

说明第三方代偿行为能否确认为原始应收款项的收回、相关代偿资金是否形成

公司的新增债务，公司确认应收款项收回并转回坏账准备的处理是否合规、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2022 年 4 月，西藏青稞、福地产业、福地包装等单位分别向拉

萨啤酒出具了欠款偿还承诺书，承诺分阶段偿还上述欠款。为推动欠款的可靠收

回，盛邦控股也就相应欠款承诺的履行向拉萨啤酒提供了追加代为偿还承诺，承

诺在上述单位未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盛邦控股自愿代为偿付。此后公司经反复

催收，上述欠款单位未能及时按承诺偿还欠款，根据盛邦控股的追加承诺函，由

盛邦控股根据其承诺代为偿还。目前盛邦控股已实际代偿了全部欠款，根据承诺

函，该等代偿行为应视同原始应收款的收回，相关代偿资金不会形成公司的新增

债务，在应收款全部收回的情况下，当年度转回坏账准备的处理充分合理，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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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核查了盛邦控股代偿款项支出及拉萨啤酒收款记录，代偿资金已经汇

入拉萨啤酒银行账户，我们核查了盛邦控股向拉萨啤酒出具的履行代偿承诺说

明，盛邦控股确认代偿行为的有效性；盛邦控股及拉萨啤酒已经向原欠款单位发

函确认代偿行为。盛邦控股代偿款项是履行代偿承诺的完成，不构成公司的新增

债务。拉萨啤酒收回应收款项相应转回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 

（5） 说明西藏盛邦代偿大额应收款项的商业逻辑及合理性，相关债务人是

否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方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公司回复：2020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啤酒未经审议向青稞啤酒、福地

产业大额转款，公司在获知拉萨啤酒发生上述大额应收款项后，要求拉萨啤酒向

上述主体催收，尽快收回相关款项。期间，经公司一直协调拉萨啤酒与各主体协

商，制定欠款回收方案，但最终未能落地实施。后经公司多次沟通协调，2022 年

4 月，相关欠款方向拉萨啤酒出具还款承诺函，确认其欠款。2021 年度审计报告

显示，因公司账面大额应收款项到期后未及时收回，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2022 年 5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以下简称“西

藏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书》”），要求公司采取切实有效举措，积极追偿应收款项，确保

资金安全。收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整改措施。

考虑到解决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困难因素，为保证公司资金安全回收，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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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罗希先生为推动欠款问题的解决，确保承诺计

划的履行，自愿追加增信兜底措施。在欠款承诺方未能按承诺计划还款的情况下，

盛邦控股作为兜底方以代偿大额应收款项的方式也有利于为改善上市公司财务

状况，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与保障全体股东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同时维护其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权益，具备正常的商业逻辑及合理性。经函询，公司、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与相关债

务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4. 你公司 2022 年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是会计师对大额应

收款项 43,932.16 万元尚未收回、持续经营能力两个事项无法获得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你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涉及相关诉讼的进展公

告》显示，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士伯”）拟将其持有拉萨啤酒的

50%股权变更至西藏道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道合”），目前西藏道合

针对拉萨啤酒工商登记变更纠纷事项已提起诉讼。请你公司： 

（1） 结合对本函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前期非标意见涉及事项解决

的最新进展，相关风险是否已消除，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2022 年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1.（1）公司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及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公

司的大额应收 43,943.16 万元尚未收回；（2）应收西藏远征包装有限公司款项本

息合计 5,116.76 万元，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截至报告日，未收到回函。 

2.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96.6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3,078.19 万元，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

1,103.74 万元；公司因涉及多笔诉讼债务，银行账户及多项资产被查封冻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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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 

针对 2022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以及内控否定意见的事项，公司本年

度对内控加强完善、实施及管理，就大额应收款项对四大欠款主体及代偿承诺方

努力进行催收。截至目前，公司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及西藏天地绿色饮

品发展有限公司大额应收款项已全额收回，该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公司财务状

况已明显改善，公司子公司拉萨啤酒对远征包装欠款已进入诉讼程序并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新增不利影响；公司目前主要子公司拉萨啤

酒生产经营正常稳定，结合控股股东债权购买和豁免，公司的财务状况获得较好

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所改善，公司将结合重整推进积极消除因主要债务诉

讼造成的股权查封及账户冻结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结合重整推进有效解决其

他债务诉讼问题，彻底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是对大额应收款项 43,932.16 万元尚未收回、持续经营能力

两个事项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023 年，公司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及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

公司的大额应收款项，由盛邦控股履行代偿承诺代为清偿，拉萨啤酒大额应收款

项已全额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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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收购公司债务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进

行债务豁免 189,533,432.82 元。增厚了公司的净资产，公司预计合并会计报表净

资产转正。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披露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并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

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目前我们正在按照审计计划开展审计工作，由于公司 2023 年年度审计工作

尚未完成，审计意见以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2） 说明拉萨啤酒相关诉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诉求、诉

讼阶段、涉案金额、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及相应会计处理，并说明嘉士伯针对拉

萨啤酒股权的后续安排，嘉士伯后续是否存在继续转让拉萨啤酒股权的可能，

相关方是否存在持续寻求救济的可能； 

公司回复：拉萨啤酒相关诉讼的具体情况： 

①（2023）藏 01 民初 19 号案件： 

当事人：原告：西藏道合实业有限公司；被告：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第

三人：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Carlsberg InternationalA/S（嘉士伯国际

有限公司）。 

    诉求：西藏道合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拉萨啤酒公司向西藏道合公司签发出

资证明书；2.判令拉萨啤酒公司向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东信息登记变更，即将

嘉士伯公司持有拉萨啤酒公司的 50％股权变更至西藏道合公司名下；3.本案诉

讼费用由拉萨啤酒公司承担。 

诉讼阶段：驳回道合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对方已提起上诉，系二审阶段，

二审尚未开庭审理。 

涉案标的：嘉士伯公司持有拉萨啤酒公司的 50％股权，不涉及金钱给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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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一审判决结果：驳回西藏道合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执行情况：尚未进入执行阶段。 

会计处理：无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②（2023）藏 01 民初 25 号 

当事人：原告：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被告：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罗希、

杨秉峰、马高翔、索朗次仁；第三人：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诉求：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1.判决西藏发展向拉萨啤酒返还根

据 2018年分红决议所分得的款项 9500万元；2.判决西藏发展支付 9500万元的

资金占用费，以 9500万元为基数，自收到款项之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按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利率计算，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付清时

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

计算至 2024 年 2 月 21 日，9500 万元的占用费暂计为 24,644,041.08 元；3.判

决罗希、杨秉峰、马高翔、索朗次仁对上述共计 119,644,041.08元的款项返还

承担连带责任；4.判决西藏发展、罗希、杨秉峰、马高翔、索朗次仁承担本案律

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等维权费用。 

诉讼阶段：本案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立案；二审法院发回一审法院实体审

理。 

涉案金额： 119,644,041.08元 

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1.撤销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藏 01 民初 25 号民事裁定；2.本案指令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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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情况：尚未进入执行阶段。 

会计处理：公司对 2018 年 1.9 亿元分红进行账务调整处理，子公司拉萨啤

酒的账务处理为：借记：其他应收款-西藏发展 0.95 亿元，借记：其他应收款-金

脉青枫 0.95 亿元，贷记：未分配利润-年初未分配利润 1.9 亿元，同时对应收金

脉青枫的 0.95 亿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坏账准备。 

③（2023）藏 0103 民初 1692 号案件 

当事人：原告：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被告：西藏远征包装有限公司。 

诉求：拉萨啤酒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

签订的《纸箱采购合作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预付的采购款人民币

1,800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共计 18,892,725 元；3.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支

付的 2,000 万元纸箱诚意保证金并支付利息共计 31,783,333.33 元；4.请求判令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诉讼阶段：拉萨啤酒公司一审败诉，目前拉萨啤酒已提起上诉，系二审阶段，

二审未开庭审理。 

涉案金额：约 50,676,058.33 元。 

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执行情况：尚未进入执行阶段。 

会计处理：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形成的应收款已于 2022年

度前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④（2023）藏 01 民初 27 号案件 

当事人：原告：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西藏

道合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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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1.撤销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与西藏道合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

让协议》；2.原告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转让给西藏道

合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行使条件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的转让条件相同；3.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 90万元及原告为撤销合同、实现优先

购买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 

诉讼阶段：一审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涉案标的：1.嘉士伯公司与道合公司间《股权转让协议》；2.《股权转让协

议》中嘉士伯公司转让予道合公司的股权（即嘉士伯公司持有拉萨啤酒公司的 

50％股权）；3.律师费 90万元及其他费用。 

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尚未判决。 

执行情况：尚未进入执行阶段。 

会计处理：无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⑤（2023）藏 01民初 41号案件 

当事人：原告：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金脉青枫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第三人：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 

诉求：判令被告深圳市金脉青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返还 2018年分红款 9500

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诉讼阶段：尚未判决。 

涉案金额：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 119,321,116.44元。 

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尚未判决。 

执行情况：尚未进入执行阶段。 

会计处理：对应收金脉青枫的 0.95 亿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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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 

（3） 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键子公司失控的风险，你公司为确保拉萨啤酒

控制权稳定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以及相关事项是否可能影响你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 

公司回复：根据《拉萨啤酒公司章程》第 15条规定“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

成，其中公司委派董事 3人，嘉士伯委派董事 2人，董事长 1名由公司委派...”

根据《拉萨啤酒公司章程》第 17规定“董事长为合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对

外事务中代表合营企业，行使对外职权。”上市公司按照拉萨啤酒公司章程规定，

向拉萨啤酒委派了 3名董事（包含董事长），公司能够在董事会及重要决策中享

有其多数表决权；公司通过委派董事长，董事及关键管理人员实际有效承担了拉

萨啤酒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根据历史沿革，拉萨啤酒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控股子公司，且上市公司一直在实际参与拉萨啤酒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可以

主导拉萨啤酒的经营管理，且能够实际有效对拉萨啤酒进行经营管理，目前未出

现对关键子公司管理实际失控的风险。公司于 2024年 2月 7日披露了《关于收

到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函件的公告》，公司高度重视和股东间的有效沟通和合规

治理。公司已向嘉士伯公司发送正式沟通函件，积极寻求友好、高效的争议解决

方式，未来公司将继续积极推动与嘉士伯公司的联系，希望其就相关事宜与公司

进行正式磋商，以期推动相关纠纷切实解决。 

5. 《回函》显示，你公司 2018 年对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汶锦”）的借款是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承波以虚假议题操纵董事会通

过决议的方式对外借款形成的，部分借款资金提供给储小晗关联公司使用。请

你公司： 

（1） 说明王承波与储小晗关联公司的关系，王承波操纵借款提供资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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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小晗关联公司使用的原因、合理性，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至 2018 年，被告人

王承波在担任西藏发展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操纵公司对外借

款，并隐瞒借款事实，未按照规定对借款事项进行公告，并将大部分借款无偿提

供给他人使用，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定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服刑，根据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藏 01 刑

初 15 号判决书载明上述借款部分资金提供给储小晗关联公司使用，公司无法

核实王承波与储小晗关联公司的关系。 

（2） 说明储小晗关联公司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前述事项

是否实质构成资金占用； 

公司回复：经函询，公司董监高、现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储小晗关联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通过公开

信息查询，未发现储小晗关联公司与公司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方存在直接关联关系。 

关于储小晗关联公司与公司时任控股股东天易隆兴是否存在利益倾斜关系、

及可能实质构成资金占用最新核查情况为： 

公司根据监管部门现场调查情况和公司自查情况，结合资金所涉案件的司

法判决事实及资金流转司法鉴定专项报告等资料，对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

及关联方相关的可能构成资金占用及未解决余额等情况进行了核查，于 2017年

至 2018年期间，在天易隆兴安排下，以公司名义对外转出资金，根据资金流出

情况核实，截止本回函日，天易隆兴及关联方可能构成占用的涉嫌资金目前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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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余额约为 1.85亿元。鉴于上述资金发生在原控股股东期间，公司因各种现

实条件无法有效联系相关单位或人员，对具体情况和金额进行回函确认，具体金

额以监管部门最终调查结果为准。根据公司目前的重整预案，公司拟对上述案件

所涉资金最终认定的待偿还占用余额，结合重整方案进行解决。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暂未收到立案调查结果告知书，时任控股股东、时

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是否可能因上述借款流出资金构成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及尚未偿还的具体金额，应以立案调查结果为准。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根据立案调查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再次自查并说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关联方、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尚未偿还

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并结合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被立案调查事项，说明你公

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事项。 

公司回复： 

（1）关于公司现任控股股东尚未偿还的资金占用情况、及尚未披露的资金

占用最新核查情况： 

①现任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尚未偿还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经函询，公司现

任董监高、现任控股股东、实控人，或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尚未偿还的资金占用。 

②现任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尚未披露情况：关于现任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最新核查情况：公司根据监管部门现场调查情况和公司自查情况，盛邦控股与西

藏好物于 2021 年发生过资金拆借，认为控股股东可能涉嫌通过西藏好物与拉萨

啤酒的结算账期形成的应收账款期内发生过非经营性资金使用：2021 年非经营

性资金使用余额为 32,876,816.20 元、2022 年非经营性资金使用余额为

28,048,176.20 元。截至 2023 年末，前述非经营性资金使用已全部清偿完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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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涉嫌的具体金额使用及偿还情况应以监管部门最终立案调查结果为准。 

（2）关于公司时任控股股东尚未偿还的资金占用情况、及尚未披露的资金

占用最新核查情况： 

①时任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尚未偿还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 

A.时任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待偿还资金占用最新核查情况：天易隆兴及关联

方可能构成新增占用的涉嫌资金目前待偿还余额约为 1.85亿元。 

B.关于时任控股股东尚未偿还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公司结合监管部门

现场调查情况和公司自查情况，公司对 2018年拉萨啤酒分红进行了账务调整处

理，拉萨啤酒对深圳金脉青枫投资有限公司补计其它应收款 9500万元，拉萨啤

酒对西藏远征包装有限公司 2017-2018年发生预付款 1800万元、2000万元保证

金以及期间利息形成的其他应收款合计 5,116.76万元。以上两项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并已起诉追偿，目前尚在诉讼过程中。初步认为上述两项初始本金可能

涉嫌西藏发展前任控股股东关联方实际使用构成间接占用，待收回资金的账面

资金余额合计 14,616.76 万元。鉴于上述资金发生在原控股股东期间，因历史

原因及各种现实条件无法有效联系相关单位或人员，对具体情况和金额进行回

函确认，目前公司正处于立案调查阶段中，正在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

具体金额以监管部门最终调查结果为准。根据公司目前的重整预案，公司将拟对

上述案件所涉资金最终认定的待偿还占用余额，结合重整方案进行解决。 

②关于公司时任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前期披露及尚未披露的情况： 

关于时任控股股东天易隆兴资金占用披露情况：根据公司前期公告披露显

示，中国证监会西藏监管局认定的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占用公司资金 

3,960万元，截止 2023年年底，资金占用余额为 736.55万元（为消除天易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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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资金占用的不利影响，公司控股股东盛邦控股与上市公司 2021 年 10 月

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盛邦控股于 2021年 10月代天易隆兴以现金方式偿还

了 736.55万元，天易隆兴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余额 736.55得以清偿）；关于

天易隆兴待偿还资金占用前期未披露情况：天易隆兴及关联方可能构成新增占

用的涉嫌资金目前待偿还余额约为 1.85亿元。鉴于上述资金发生在原控股股东

期间，公司因各种现实条件无法有效联系相关单位或人员，对具体情况和金额进

行回函确认，具体金额以监管部门最终调查结果为准。根据公司目前的重整预案，

公司拟对上述案件所涉资金最终认定的待偿还占用余额，结合重整方案进行解

决。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处于被立案调查阶段，公司暂未收到立案调查结果

告知书，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是否可能因上述借款流出资

金构成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及尚未偿还的具体金额，应以立案调查结果为准。公司

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立案调查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 请你公司再次核查并说明，被豁免债务的前任债权人四川汶锦、西藏源

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资金来源，说明是否存在相关资金实际来源于西藏盛

邦、罗希、时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的情形，以及是

否可能对债权权属产生影响、是否影响债务的终止确认。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经函询核实，四川汶锦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西藏源耀资金主要

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和业务往来款，均不存在相关资金实际来源于盛邦控股、时

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的情形，不会对债权权属产生

影响、不会影响豁免债务的终止确认。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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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检查了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向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西藏源

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盛邦控股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向西藏发展出具债权转让完成告知书。我们函询了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

司、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西藏盛邦、罗西、时任控股股东以及其他关

联方，收到了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回函。 

基于我们已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被豁免债务的前任债权人四川汶

锦、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资金来源于西藏盛邦、罗希、时任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的情形。该笔债务已经由成都仲裁委员会

（2018）成仲案字第 1227 号裁决书终裁裁决，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西藏源耀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函确认相关债权转移的有效性，我们未发现存在可能对债

权权属产生影响、影响债务的终止确认的情形。 

7. 你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对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藏好物”）销售收入为 1.47 亿元，销售占比为 99.47%。公开信息显示，

西藏好物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请你公司： 

（1） 说明近三年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

业务内容、发生金额、期末往来款金额、合作年限、所涉关联关系等，以及前

五名供应商和客户是否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存在业务或资

金往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 

公司回复： 

①经核查：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 

资本 

业务 

内容 
合作年限 

2021 年发生金额

（元）（含税） 

占全年销

售收入 

占比 

期末应收余额

（元） 
备注 

西 藏 好 物

商 业 有 限

公司 

20210319 2000 万 
销售 

啤酒 
202103-202401 203,333,361.20 

 

45.87% 32,876,8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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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盛 业

商 贸 有 限

公司 

20200527 100 万 
销售 

啤酒 
202005-202201 193,935,908.98 

 

43.75% 0  

普布仓   
销售 

啤酒 
202103-202109 4,890,420.00 

1.10% 
0 

个人 

客户 

邱道荣   
销售 

啤酒 
202103 4,128,700.00 

0.93% 
0 

个人 

客户 

洛桑   
销售 

啤酒 
202103 3,567,799.00 

0.80% 
0 

个人 

客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 

资本 

业务 

内容 
合作年限 

2022 年发生金额

（元）（含税） 

占全年销

售收入 

占比 

期末应收余额

（元） 
备注 

西 藏 好 物

商 业 有 限

公司 

20210319 1000 万 
销售 

啤酒 
202103-202401 277,665,380.00 

 

88.88% 28,048,176.20  

西 藏 盛 业

商 贸 有 限

公司 

20200527 100 万 
销售 

啤酒 
202005-202201 14,413,010.50 

4.61% 

0  

罗布   
销售 

啤酒 
202211-202212 5,444,238.00 

1.74% 
0 

个人 

客户 

张晓忠   
销售 

啤酒 
202211-202212 4,905,762.00 

1.57% 
0 

个人 

客户 

张达娃   
销售 

啤酒 
202206-202207 4,140,000.000 

1.33% 
0 

个人 

客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业务 

内容 
合作年限 

2023 年发生金额

（元）（含税） 

占 全 年 销

售 收 入 占

比 

期 末 应 收 余 额

（元） 
备注 

西 藏 好 物

商 业 有 限

公司 

20210319 2000 万 
销售 

啤酒 
202103-202401 316,983,617.20 

82.87% 

0  

西 藏 卡 捷

琳 商 贸 有

限公司 

20180802 100 万 
销售 

啤酒 
2023 年开始 65,045,246.00 

17.01% 

0  

城 东 旺 琼

茶馆 
20210621  

销售 

啤酒 
202202-202303 323,730.00 

0.08% 
0  

尼拉卓康   
销售 

啤酒 
202303 84,150.00 

0.02% 
0 

个人 

客户 

西 藏 飞 驰

物 流 运 输

有限公司 

20220324 100 万 
销售 

啤酒 
202306 5,460.00 

 

0  

②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业务内容 合作年限 
2021年发生金额

（元） 

2021年期末应

付款余额（元） 



28 
 

西藏天地绿色饮

品发展有限公司  
20090428 

3218万美

元 
绿听代工 202301 截止 161,721,773.00  0 

西藏福地天然饮

品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  

20170427 5237万 

 主要有澳

麦芽、啤酒

盖、啤酒

瓶、大米、

纸箱等原材

料及低值易

耗品供应 

202002-202109 39,264,467.60  0 

甘肃石岛玻璃有

限公司  
20121018 1000万 采购玻璃瓶 202305 结束 17,359,627.13  0 

甘肃金丝路供应

链有限公司  
20120406 400 万 玻璃瓶运输 2019年开始 12,910,210.00  0 

西藏中石油昆仑

燃气有限公司  
20200324 2000万 采购液化气 202104-202312 12,121,732.00  0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业务内容 合作年限 
2022年发生 

金额 

2022年期末 

应付款余额 

西藏天地绿色饮

品发展有限公司 
20090428 

3218万美

元 
绿听代工 202301 截止 94,742,731.00  0  

甘肃石岛玻璃有

限公司 
20121018 1000万 采购玻璃瓶 202305 结束 29,145,838.50  1,414,899.90  

南京乐惠芬纳赫

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 

20060712 20000万 
采购生产设

备 
2022-2023 26,020,000.00  -26,020,000.00  

甘肃金丝路供应

链有限公司 
20120406 400 万 玻璃瓶运输 2019年开始 10,368,264.00  998,180.00  

西藏合兴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818 1000万 采购纸箱 202307 结束 9,612,960.25  0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业务内容 合作年限 
2023年发生 

金额 

2023年期末 

应付款余额 

南京乐惠芬纳赫

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 

20060712 20000万 
采购生产设

备 
2022-2023 43,151,211.12  3,240,000.00  

甘肃君诺玻璃有

限公司 
20220118 100 万 采购玻璃瓶 202305 开始 45,865,959.16  2,907,311.04  

西藏宝钢包装有

限责任公司 
20160602 5000万 

采购拉罐及

盖子 
202212 开始 34,782,036.84  -2,913,591.64  

甘肃金丝路供应

链有限公司 
20120406 400 万 玻璃瓶运输 2019年开始 23,151,709.49  1,328,346.00  

东台市金穗麦芽

有限公司 
19961112 418.93万 采购麦芽 202311 开始 18,115,800.00    0 

③根据过往函询，上述经销商及客户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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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均

未声明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根据最新函询，

知悉控股股东盛邦控股因在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简称“西藏好物”）前期设

立过程中提供过协助支持，对西藏好物的前期管理运营具有一定的影响，实质上

可能构成与上市公司间接的关联关系。盛邦控股与西藏好物于 2021 年发生过资

金拆借，并已于 2023 年全部归还完毕，盛邦控股与西藏好物不存在业务合作。

结合控股股东的回函，公司经核查，认为控股股东涉嫌通过西藏好物与拉萨啤酒

的结算账期形成的应收账款期内发生过非经营性资金使用，对应的 2021 年末、

2022 年末拉萨啤酒对西藏好物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32,876,816.20 元、

28,048,176.20 元。截至 2023 年末，拉萨啤酒对西藏好物的应收账款已全部结清

完毕，并解除销售合作。上述通过西藏好物与拉萨啤酒的结算账期形成的应收账

款非经营性使用资金已全部结算完毕。 

（2）说明你公司对西藏好物销售集中度高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公司是否

对上述供应商、客户存在高度依赖、客户关系是否可持续； 

公司回复：公司子公司拉萨啤酒近年对销售管理及销售政策进行了规范调

整，将原来分散的经销商进行了逐步集中，重点培育总经销商或一级经销商等主

要客户。由于采取上述总经销商或一级经销商经销模式导致公司近年来客户集

中度大幅上升。鉴于目前获悉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与现任控股股东盛邦控股

存在过一定的资金往来，为保证绝对独立性，公司已终止和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

司的业务合作并已结清全部销售货款，拉萨啤酒原向西藏好物的销售调整为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藏红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藏红花公司”）销

售，因西藏好物前期为公司主要拉萨啤酒主要经销，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经销

渠道，为保证公司啤酒产品销售的连续性及市场稳定性，原来西藏好物的的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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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客户已同步平移到藏红花公司，并由藏红花对西藏好物的原有下游分销商

进行对外销售。 

（3）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

除相关事项”所述具体项目，逐项说明你公司相关收入是否应当予以扣除及其

判断依据，核实说明相关业务是否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主要客户收入真实性、营业收入扣除所实施或拟

实施的审计程序，以及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公司回复：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除

相关事项”所述具体项目，包括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收入，具体内容如下： 

①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主要包含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不

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

生的收入、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

业务所产生的收入；②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是指未导致未来现金流发生显著

变化等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

目：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

收入、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

生的收入、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

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其他不具有商业

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③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

收入。 

经核实，公司的营业收入构成为啤酒销售收入及酒糟销售收入，其中啤酒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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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约占营业收入的 99.75%，啤酒销售属于公司最主要的经营业务，酒糟销售与

公司啤酒销售业务相关，两项销售产生的收入都不具有特殊性、偶发性和临时性，

不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正常判断，与《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 1 号——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所述具体项目均无关联性，

不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拟对拉萨啤酒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以下几点： 

1. 了解及评价与收入确认事项有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关键

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 通过抽样检查销售合同，对与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有关的重大风险及报酬

转移时点进行分析评估，进而评估公司产品销售收入的确认政策； 

3. 对销售收入执行月度波动分析和毛利分析，并与同行业比较分析，结合

行业特征识别和调查异常波动； 

4. 对于赊销业务，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订

单、销售发票、随货同行单（或快递单）等； 

5. 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核对至客户签收单（或快递签收

单）等支持性文件，并检查期后销售退回的情况，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

期间确认； 

6. 对拉萨啤酒营业收入进行穿透检查，根据审计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执行可

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程序： 

（1）对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和函证，主要包括交易的完整信息、相关合

同条款或实际履约情况等，必要时对主要一级经销商下的二级、三级经销商进行

走访和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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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主要客户进行公开信息查询、查询主要客户在报告期内或邻近报告

期末的股权架构的变动情况，将查询结果与被审计单位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进行比对，检查主要客户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我们对公司 2023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正在进行中，目前我们正在按照审计

计划开展审计工作，由于公司 2023 年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审计意见以最终

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8. 《业绩预告》显示，业绩预告为你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目前情况初步测算的

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请你公司说明公司与会计师在业绩预告方面是

否存在分歧及分歧所在，并根据我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

办理》“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结合年报审计进度及与年审会计

师之间关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沟通情况等，充分提示你公司可能涉及的退市风险。 

公司回复：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

步沟通，截止本回函日，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正在审计过程中，双方不存在重大

分歧。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披露 2023 年度业绩预告，并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

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关于公司相关风险具体提示如下：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代偿大额应收的事项相关风险提示 

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是对大额应收款项尚未收回、持续经营能力两个事项

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2023 年，公司对外大额应收款项，已由盛邦控

股履行代偿承诺代为清偿，公司认为拉萨啤酒大额应收款项已全额收回。关于公

司非标意见是否可以消除应以 2023 年度审计意见为准。 

2.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进行债务豁免事项的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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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收购公司债务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

司进行债务豁免 189,533,432.82 元，公司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了账务处理。关

于前述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应以 2023 年度审计意见为准。 

3.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处于立案调查阶段，根据最新自查及了解情况，公司认为，时任控

股股东及相关方可能涉嫌存在大额资金占用尚未偿还的情况，具体资金占用及

尚未偿还的具体金额，应以立案调查结果为准，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立案调查结果，

上述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请以 2023 年度审计意见为准。 

4. 关于控股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纠纷案件（（2023）藏 01

民初 19 号）的风险提示 

2023 年 6 月，公司收到道合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道合公司主要诉讼

请求：1.判令拉萨啤酒向道合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2.判令拉萨啤酒向其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股东信息登记变更，即将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持有拉萨啤酒的 50%

股权变更至道合公司名下。目前一审法院已经驳回道合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道

合公司和嘉士伯已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审理。 

如果法院生效判决认可道合公司取得目标股权并判决拉萨啤酒公司将目标

股权变更登记到道合公司名下，道合公司可以通过司法强制执行的方式对拉萨

啤酒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登记，将可能导致公司在拉萨啤酒公司的合营方由嘉

士伯公司变更为道合公司。本次诉讼不涉及具体金额，本诉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实质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5.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若出现下述情况，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退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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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2023 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发《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

所列相关情形，即（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

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2）经审计

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4）未

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5）虽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因不符

合第 9.3.7 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表明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条

款所列情形，因公司追溯重述导致出现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二）项情形，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

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15日 


	公司回复：根据盛邦控股对本公司出具的《债务豁免告知书》，由于盛邦控股本次对应付189,533,432.82元债务的豁免为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之豁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豁免债务将不再导致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即豁免债务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符合终止相关负债的条件；同时根据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会计类第 1号》第22条“对于上市公司的股东、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捐赠、债务豁免等单方面的利益输送行为，由于交易是基于双方的...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3. 《业绩预告》显示，拉萨啤酒报告期收回大额应收款并全额转回上期计提坏账准备。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西藏盛邦及实际控制人罗希对上述款项出具代偿承诺并完成代偿，其中部分欠款以采购款冲抵。请你公司：
	（1） 说明收回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形成原因、金额、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偿付对象、收回时间、收回金额、收回方式、坏账准备转回情况等；
	公司回复：
	①应收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稞啤酒”）的具体情况：
	A. 应收青稞啤酒款项的形成原因：2020年4月，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审计程序中发现拉萨啤酒于2020年1月1日支付给西藏福地天然饮品有限责任公司2.55亿元。公司于2020年4月前未收到拉萨啤酒关于该事项的说明或材料，上市公司获悉后两次向拉萨啤酒发函，责成其就该事项出具包括商业事由、还款保障措施、截至回复日的资金占用余额等情况在内的专项情况说明，并提供依据其章程、相关内控制度等履行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相关证明等。拉萨啤酒函复其于2019年4月，拉萨啤酒和青稞啤酒签订了一年期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
	③应收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地包装”）的具体情况：
	A.应收福地包装款项的形成原因：2020年度，福地包装作拉萨啤酒的供应商，2020年由于受当时情况影响，部分大宗货物如628ml新瓶、澳麦芽、纸箱、运费等出现涨价和不能及时供货，对公司的采购和生产造成较大困难，为保证正常生产、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先行预付货款以稳定采购价格，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保证及时供货，故公司为解决上述问题选择福地包装作为公司原辅材料的主要供应商并支付了大额预付款，于2020年7月和9月分别向福地包装预付款5,491万元、1,800万元，合计7,291万元。该笔款项欠款后未能通...
	④应收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绿色”）的具体情况：
	A. 应收天地绿色款项的形成原因:拉萨啤酒最初使用的罐装生产线过于老旧导致无法使用，建立新的生产线需要大量资金和耗时较长的建设周期。为确保罐装啤酒的及时供应和市场份额，2010年，子公司拉萨啤酒当时考察市场具有同类生产能力的生产企业，最终选择确定天地绿色进行罐装啤酒合作。子公司拉萨啤酒与天地绿色发生资金往来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 7 月,受天地绿色委托向福地产业支付900万元，2021年1月再次向天地绿色支付预付款500万元, 主要用于代加工355ML的听装啤酒。B.坏账计提情况：截至2022年...
	（2） 说明以采购款冲抵货物的单价、与公司正常采购价格是否存在差异及合理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3） 说明西藏盛邦代偿应收款项资金的具体来源，是否涉及使用公司信用或资产进行担保抵押质押，是否存在实际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是否涉及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未披露协议或安排；若存在相关资金来源于第三方的情形，说明第三方具体身份、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第三方提供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抽屉协议，公司未来是否存在被追偿债务或需承担其他责任、履行其他义务的可能；
	（4） 说明西藏盛邦代偿应收款项是否与相关债务人确认并达成协议，并说明第三方代偿行为能否确认为原始应收款项的收回、相关代偿资金是否形成公司的新增债务，公司确认应收款项收回并转回坏账准备的处理是否合规、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2022年4月，西藏青稞、福地产业、福地包装等单位分别向拉萨啤酒出具了欠款偿还承诺书，承诺分阶段偿还上述欠款。为推动欠款的可靠收回，盛邦控股也就相应欠款承诺的履行向拉萨啤酒提供了追加代为偿还承诺，承诺在上述单位未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盛邦控股自愿代为偿付。此后公司经反复催收，上述欠款单位未能及时按承诺偿还欠款，根据盛邦控股的追加承诺函，由盛邦控股根据其承诺代为偿还。目前盛邦控股已实际代偿了全部欠款，根据承诺函，该等代偿行为应视同原始应收款的收回，相关代偿资金不会形成公司的新增债务，在应收款...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核查了盛邦控股代偿款项支出及拉萨啤酒收款记录，代偿资金已经汇入拉萨啤酒银行账户，我们核查了盛邦控股向拉萨啤酒出具的履行代偿承诺说明，盛邦控股确认代偿行为的有效性；盛邦控股及拉萨啤酒已经向原欠款单位发函确认代偿行为。盛邦控股代偿款项是履行代偿承诺的完成，不构成公司的新增债务。拉萨啤酒收回应收款项相应转回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5） 说明西藏盛邦代偿大额应收款项的商业逻辑及合理性，相关债务人是否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4. 你公司2022年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是会计师对大额应收款项43,932.16万元尚未收回、持续经营能力两个事项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你公司于2024年2月1日披露的《关于涉及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显示，嘉士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士伯”）拟将其持有拉萨啤酒的50%股权变更至西藏道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道合”），目前西藏道合针对拉萨啤酒工商登记变更纠纷事项已提起诉讼。请你公司：
	（1） 结合对本函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前期非标意见涉及事项解决的最新进展，相关风险是否已消除，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2022年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针对2022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以及内控否定意见的事项，公司本年度对内控加强完善、实施及管理，就大额应收款项对四大欠款主体及代偿承诺方努力进行催收。截至目前，公司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及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公司大额应收款项已全额收回，该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公司财务状况已明显改善，公司子公司拉萨啤酒对远征包装欠款已进入诉讼程序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新增不利影响；公司目前主要子公司拉萨啤酒生产经营正常稳定...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2024年1月31日，公司披露2023年度业绩预告，并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目前我们正在按照审计计划开展审计工作，由于公司 2023 年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审计意见以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2） 说明拉萨啤酒相关诉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诉求、诉讼阶段、涉案金额、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及相应会计处理，并说明嘉士伯针对拉萨啤酒股权的后续安排，嘉士伯后续是否存在继续转让拉萨啤酒股权的可能，相关方是否存在持续寻求救济的可能；
	公司回复：拉萨啤酒相关诉讼的具体情况：
	（3） 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键子公司失控的风险，你公司为确保拉萨啤酒控制权稳定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以及相关事项是否可能影响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5. 《回函》显示，你公司2018年对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汶锦”）的借款是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承波以虚假议题操纵董事会通过决议的方式对外借款形成的，部分借款资金提供给储小晗关联公司使用。请你公司：
	（1） 说明王承波与储小晗关联公司的关系，王承波操纵借款提供资金给储小晗关联公司使用的原因、合理性，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 说明储小晗关联公司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前述事项是否实质构成资金占用；
	公司回复：经函询，公司董监高、现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储小晗关联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未发现储小晗关联公司与公司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存在直接关联关系。
	关于储小晗关联公司与公司时任控股股东天易隆兴是否存在利益倾斜关系、及可能实质构成资金占用最新核查情况为：
	公司根据监管部门现场调查情况和公司自查情况，结合资金所涉案件的司法判决事实及资金流转司法鉴定专项报告等资料，对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及关联方相关的可能构成资金占用及未解决余额等情况进行了核查，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在天易隆兴安排下，以公司名义对外转出资金，根据资金流出情况核实，截止本回函日，天易隆兴及关联方可能构成占用的涉嫌资金目前尚待偿还余额约为1.85亿元。鉴于上述资金发生在原控股股东期间，公司因各种现实条件无法有效联系相关单位或人员，对具体情况和金额进行回函确认，具体金额以监管部门最...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暂未收到立案调查结果告知书，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是否可能因上述借款流出资金构成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及尚未偿还的具体金额，应以立案调查结果为准。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立案调查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再次自查并说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尚未偿还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并结合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被立案调查事项，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事项。
	6. 请你公司再次核查并说明，被豁免债务的前任债权人四川汶锦、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资金来源，说明是否存在相关资金实际来源于西藏盛邦、罗希、时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的情形，以及是否可能对债权权属产生影响、是否影响债务的终止确认。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经函询核实，四川汶锦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西藏源耀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自筹资金和业务往来款，均不存在相关资金实际来源于盛邦控股、时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的情形，不会对债权权属产生影响、不会影响豁免债务的终止确认。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基于我们已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被豁免债务的前任债权人四川汶锦、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资金来源于西藏盛邦、罗希、时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的情形。该笔债务已经由成都仲裁委员会（2018）成仲案字第1227号裁决书终裁裁决，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函确认相关债权转移的有效性，我们未发现存在可能对债权权属产生影响、影响债务的终止确认的情形。
	7. 你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对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好物”）销售收入为1.47亿元，销售占比为99.47%。公开信息显示，西藏好物成立于2021年3月19日。请你公司：
	（1） 说明近三年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业务内容、发生金额、期末往来款金额、合作年限、所涉关联关系等，以及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是否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时任控股股东、时任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
	公司回复：
	①经核查：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②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2）说明你公司对西藏好物销售集中度高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公司是否对上述供应商、客户存在高度依赖、客户关系是否可持续；
	公司回复：公司子公司拉萨啤酒近年对销售管理及销售政策进行了规范调整，将原来分散的经销商进行了逐步集中，重点培育总经销商或一级经销商等主要客户。由于采取上述总经销商或一级经销商经销模式导致公司近年来客户集中度大幅上升。鉴于目前获悉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与现任控股股东盛邦控股存在过一定的资金往来，为保证绝对独立性，公司已终止和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作并已结清全部销售货款，拉萨啤酒原向西藏好物的销售调整为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藏红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藏红花公司”）销售，因西藏好物前期为公司...
	（3）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所述具体项目，逐项说明你公司相关收入是否应当予以扣除及其判断依据，核实说明相关业务是否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主要客户收入真实性、营业收入扣除所实施或拟实施的审计程序，以及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公司回复：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所述具体项目，包括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具体内容如下：
	①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主要包含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②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是指未导致未来现金流发生显著变化等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
	经核实，公司的营业收入构成为啤酒销售收入及酒糟销售收入，其中啤酒销售约占营业收入的99.75%，啤酒销售属于公司最主要的经营业务，酒糟销售与公司啤酒销售业务相关，两项销售产生的收入都不具有特殊性、偶发性和临时性，不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正常判断，与《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所述具体项目均无关联性，不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对公司2023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正在进行中，目前我们正在按照审计计划开展审计工作，由于公司 2023 年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审计意见以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8. 《业绩预告》显示，业绩预告为你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目前情况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请你公司说明公司与会计师在业绩预告方面是否存在分歧及分歧所在，并根据我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结合年报审计进度及与年审会计师之间关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沟通情况等，充分提示你公司可能涉及的退市风险。

